
主題精選：信託財產 📝 未讀

共收錄 6 篇文章。

1. 違反信託約定之處分

發布日期: 2025-05-06

內文

小耀將名下A地信託移轉登記給高高，並約定高高僅有管理權限，即於信託存續期間20年內，

每年將A地租金收益交付給昌大，並有將相關約定內容納入信託專簿。然而，高高後續竟將A

地出賣給第三人，而登記機關未察且辦理A地移轉登記完畢，請問小耀或昌大該如何處理？

• (一) 昌大得聲請法院撤銷高高之處分

根據信託法第18條第1項：「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

分。受益人有數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2項：「前項撤銷權之行使，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限，始得為之： 一、信託財產為已辦理

信託登記之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 二、信託財產為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

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其為信託財產之有價證券者。 三、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

產權而相對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受託人之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

第19條：「前條撤銷權，自受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處分時起逾十

年者，亦同。」

因此，A地屬於已辦理信託登記之應登記財產權，受託人高高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

受益人昌大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但昌大應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或自處分時起10年

內聲請。

• (二) 阿耀與昌大得對高高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9條第2項：「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

權，仍屬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35條第3項：「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

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

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對高高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倘若高高屬惡

意，則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

• (三) 阿耀與昌大得對高高請求損害賠償、回復原狀或減免報酬

根據信託法第35條第1項：「受託人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

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二、由集中

市場競價取得者。 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

第3項：「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

除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

加利息一併歸入。」

第4項：「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23條：「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

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請求高高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

求減免報酬。

• (四) 阿耀與昌大得向法院聲請解任高高之受託人職務

信託法第36條規定：「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法院得因委託人或受益人之聲

請將其解任。」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主張受託人高高違背所約定之職務，向法院聲請將其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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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託人死亡後之信託關係處理

發布日期: 2024-06-18

內文

小張將其名下A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給阿寧，惟經過五年後，阿寧因病去世，阿寧之女小寧以

A不動產屬遺產，以及繼承其母之受託人地位而拒絕將不動產移轉給小張，試問有無理由？

• 一、適用法條

信託法第8條（信託關係之存續）、第10條（信託財產非屬遺產）、第45條（受託人任務終

了）、第47條（受託人變更之受託財產移轉）、第48條（受託人變更之債務負擔）。

• 二、解題關鍵

• (一)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

• (二) 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了。由於信託是基於委託

人對於受託人之信任，故受託人死亡後，其職責也將終止，而非由繼承人承繼，因委託人對其

未必具有信賴。

• (三) 受託人變更時，信託財產視為於原受託人任務終了時，移轉於新受託人。又受託人變更

時，由新受託人承受原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對受益人所負擔之債務。因此，受託人地位應不得繼

承，且該信託財產及後續權利義務應由另行選定之新受託人承受。

• 三、結論

受託人阿寧死亡後，其地位、權利義務及信託財產都非得由其繼承人小寧繼承之標的，故小寧

主張並無理由。

參考來源： 曾榮耀編著，信託法概要，附錄四精選案例第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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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託人得否同意處分共有不動產給自己

發布日期: 2024-06-04

內文

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筆A不動產，應有部分均等，其中甲應有部分辦理信託登記給丁，並約

定受益人即為委託人甲，試問受託人丁今得否將1/3出售給自己？

擬答

• (一) 丁得自由將1/3出售給自己而不需乙、丙

根據民法第819條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故丁得自由將1/3出售給自己而不

需其他共有人乙、丙之同意。

• (二) 丁將1/3出售給自己需經甲同意

1.

根據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受託人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

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 (1) 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2)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 (3)有不得已事由經法

院許可者。

1. 倘若受託人丁係基於受益人之利益，確實經受益人甲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或確有不

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則得將1/3出售給自己。

2. 如受託人丁違反規定處分信託財產，委託人、受益人甲，可請求損害賠償、回復原狀或減

免報酬，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丁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

歸入。該請求權，自委託人、受益人甲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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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託成立之要件

發布日期: 2024-01-09

內文

茲假設一案例：大地主甲為避免地價稅累進，爰與乙、丙、丁簽訂不動產信託契約，將名下部

分土地信託給他們，以達到分散財產目的，並約定乙、丙、丁僅有掛名，至於該土地之使用收

益、管理、處分之運用決定權仍屬於甲，試問此信託是否有效？

• (一)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

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 (二) 關於信託關係之成立，除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外，尚須受託人因此取得信託

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限；倘若，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而屬於消極信託

者，因消極信託之受託人僅為信託財產之形式所有人，則不符合信託法第1條所規定之要件，

即非屬我國信託法上所稱之信託。（法務部法律字第0980054764號）

• (三) 本題甲與乙、丙、丁之不動產信託契約，非屬委託人甲就信託財產之管理方式對於受託

人乙、丙、丁之指示，而係實質上保留委託人甲對於信託財產之運用決定權，因此，該契約不

符信託法所定「信託」之本質與信託財產之成立要件，而不生信託之效力。

資料來源：信託法概要，2023，曾榮耀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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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託財產獨立性

發布日期: 2019-03-28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地政士考試即將到來，今天專欄為各位整理有關信託當中，最重要的核心標的物，即「信託財

產」的三大特性之一：「獨立性」，要特別注意哦！

信託財產獨立性，信託法相關條文規定如下：

• (一) 信託財產與委託人、受託人分離

1. 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信§8I)。

2. 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因解散或撤銷設立登記而消滅者，適用前項之規定(信§8II)。

• (二) 不屬於受託人遺產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信§10)。

• (三) 不屬於破產財團

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信§11)。

• (四) 原則不得強制執行

1.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

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信§12I)。

2. 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異議之訴(信§12II)。

• (五) 不得相互抵銷

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務不得互相抵銷(信§13)。

• (六) 不因混同而消滅



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受託人雖取得該

權利標的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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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託財產不屬於受託人遺產

發布日期: 2019-02-2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之前已常強調現今考試趨勢為案例式，可參去年地政士考試。因而，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說明

「信託財產獨立性」中有關「信託財產不屬於受託人遺產」之概念：

案例：

甲將名下A不動產信託給乙，請乙幫忙管理該不動產，並約定將每個月租金交付給其兒子丙。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乙認真負責管理該不動產5年後不幸死亡，其繼承人丁認真負責的繼續

幫忙甲管理不動產，試問甲是否得以請求丁返還該不動產？

說明：

首先，根據信託法第10條規定，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其概念為信託財產有

其獨立性，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惟並非其自有財產，故於受託人死亡時，不能將之列入其

遺產，使成繼承之標的。再者，信託是基於委託人對於受託人之強烈信賴關係而成立，故當受

託人死亡，其職責亦隨之而終止，無法由其繼承人繼承。換言之，委託人可以向受託人之繼承

人請求其返還信託物，此時僅生受託人之任務終了，由指定或選任之新受託人接任處理信託事

務。

綜此，本題案例中，委託人甲將名下A不動產信託

給受託人乙後，受託人乙死亡後信託任務即結束，

得由甲請求丁返還該不動產，並交由指定或選任之

新受託人接任處理信託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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